
“德能讲堂”制度 
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营造“崇德尚

能”浓厚氛围，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根据中

央文明办下发的《全国文明单位测评体系》、德州市文明办出

台的《德州市文明单位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制定“德能讲

堂”制度。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系（部）要建立领导组织机构，

负责“德能讲堂”建设工作。结合部门工作实际，制定落实

方案，精心部署，狠抓落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德能讲

堂”建设的各项活动，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确保德能讲

堂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二、突出进德修能。“德能讲堂”要突出立德树人、崇德

尚能主题，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采用多种形式，

增强师生交流互动，引导师生崇德向善，提高技能，达到提

升德能素养的教育目的。 

三、活动常态化。“德能讲堂”要按照活动计划安排经常

性开展活动，明确主题，按照讲堂可容纳人数的限度分批开

展活动。活动每月不少于一次。 

四、实行一堂一档。各系（部）要安排专人负责“德能

讲堂”材料建档工作，分别以纸质和电子文档形式将有关活

动文字、影像资料及时汇总保存，做到一堂一档。同时将有

关活动档案在每年 10 月下旬报送年度精神文明建设档案资

料时一并报送。 



五、材料报送。各系（部）每学期末要对“德能讲堂”

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及时将书面总结报党委宣传部。 

六、 督查考核。按照《德能讲堂考评标准》要求，在每

学期期末对系（部）“德能讲堂”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考核，按照“领导有力、队伍健全、主题明确、氛围浓厚、

活动丰富、成效突出”六项指标百分制进行考核，将考评成

绩纳入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年度绩效考核中。 

 

 

                   
 


